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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报送2017年实施清洁生产审核
重点企业名单的通知
各市（县）、区环保局：

根据省环保厅《关于报送2017年实施清洁生产审核重点企业名单的通知》要求，请各地环保部门对本辖区内的相关企业开展全面筛选，及时报送名单。具体事项如下：
一、有计划安排《清洁生产审核办法》第八条第（一）款、第（三）款规定的相关企业（双超、双有）的清洁生产审核工作，且两次清洁生产审核的间隔时间不得超过五年。

二、各地应制定本地区重点企业清洁生产审核及评估、验收年度工作计划。主要内容应包括：本年度应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企业名单、审核及评估、验收工作进度安排、监督管理措施等。

请各地环保部门于2017年1月16日前，将本地区名单以电子邮件和正式文件形式报送至市环保局。
附件：2017年度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企业名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2017年1月6日

（联系人：庄严；电话/传真：81823471；
邮箱：wxwfc@aliyun.com）

抄送：江苏省环保厅。
  无锡市环境保护局办公室　　　             2017年1月6日印发　
附件：

2017年度拟实施清洁生产审核的重点企业名单

	序号
	企业名称
	
	所属行业
	主要产品及产量
	法人代表
	地区
	公司详细地址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表格填写须知：1、行业划分方法详见环发〔2010〕54号的21个分类，不属于这21个行业的“双超、双有”企业，填“其他”；2、“地区”栏请填所属区、县（市）；3、字体统一为宋体、小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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